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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会后事项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达”、“公司”或“发行人”）的委托，担任万邦达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项目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为发行人提

供法律服务。万邦达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的审核，并于 2022 年 8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1705 号）。 

2022 年 8 月 22 日，发行人披露了 2022 年半年度报告；2022 年 10 月 27 日，

发行人披露了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

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

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

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

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所对发行人自通过深交

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之日（2022 年 7 月 13 日）至本承诺函出具日与本次发行相

关的事项进行说明和承诺如下： 

 

一、发行人经营业绩变化情况的说明 

（一）2022 年半年度业绩变动情况和主要原因 

1.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业绩变动情况 

2022 年 8 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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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半年度 2021 年半年度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121,285.77 78,777.63 53.96% 

营业成本 104,829.70 61,741.53 69.79% 

期间费用 9,573.59 10,121.64 -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73.15 16,433.47 -6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28.57 6,216.78 -17.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44 0.1899 -66.09% 

总资产 719,123.20 714,829.81 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3,376.05 506,707.66 1.32% 

2022 年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1,285.77 万元，同比增加 53.96%；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73.15 万元，同比减少 68.52%；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5,128.57 万元，同比减少

17.50%。 

2.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业绩变动原因 

2022 年半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121,285.77 万元，同比增长 53.96%，主要

原因系上年同期子公司惠州伊斯科开始纳入合并报表且其营业收入呈上升趋势，

促使公司营业收入呈现较大幅度增长；公司营业成本为 104,829.70 万元，同比增

加 69.79%，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惠州伊斯科纳入合并报表后其营业成本上升较

快，且 2022 年上半年原油和石脑油价格大幅走高，公司新材料业务原材料价格

显著上涨所致；公司投资收益为 176.00 万元，同比减少 98.03%，主要系上年同

期惠州伊斯科纳入合并报表时，在合并报表层面，对于取得控制权日之前持有的

惠州伊斯科的股权，按照该股权在取得控制权之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

允价值高于账面价值的差额部分确认为投资收益而导致上期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二）2022 年三季度业绩变动情况和主要原因 

1. 公司 2022 年三季度业绩变动情况 

2022 年 10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 2022 年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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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1-9 月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189,972.56 136,258.48 39.42% 

营业成本 166,239.05 107,862.94 54.12% 

期间费用 14,901.06 14,282.73 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32.60 22,113.36 -5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03.35 11,719.39 -13.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74 0.2556 -50.16% 

总资产 757,406.72 705,767.64 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0,590.77 511,198.57 -2.08% 

2022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9,972.56 万元，同比增加 39.42%；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32.60 万元，同比减少 53.73%；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0,103.35 万元，同比减少

13.79%。 

2. 公司 2022 年三季度业绩变动原因 

2022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为 189,972.5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53,714.08

万元，同比增长 39.42%。2022 年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原因在于：一是上

年同期惠州伊斯科从 2 月开始纳入合并报表且其本身收入呈上升趋势使得营业

收入呈现上涨趋势；二是公司在疫情反复影响的情况下，多措并举全力保障运行，

实现不停工不停产，确保激增的医疗废物、涉疫生活垃圾等被妥善运转与处置；

同时通过持续强化工艺技术和设备管理，优化装置运行条件，保障各生产装置安

全平稳高效运行，提高了运营效率。 

2022 年 1-9 月，公司营业成本为 166,239.0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58,376.11

万元，同比增加 54.12%。2022 年三季度营业成本同比增长是因为 2022 上半年原

油和石脑油价格大幅走高带动裂解 C5 和裂解 C9 价格上涨，进而导致新材料业

务出现原材料价格上涨现象。同时，2022 年 1-9 月，公司投资收益为 778.20 万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8,543.57 万元，同比减少 91.65%，主要系上年同期惠州伊

斯科纳入合并报表时，在合并报表层面，对于取得控制权日之前持有的惠州伊斯

科的股权，按照该股权在取得控制权之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高

于账面价值的差额部分确认为投资收益而导致上期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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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原因，公司 2022 年 1-9 月营业总成本增加额和增长率均大于营业

收入增长额和增长率以及投资收益的影响，导致 2022 年 1-9 月公司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期减少 11,880.76 万元，同比减少 53.73%。但是根据上述

分析，净利润的下降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本期投资收益的减少，而

本期投资收益的减少是由于上期惠州伊斯科并入合并报表使得上期投资收益大

幅增加所致，所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只同比减少

13.79%；二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的减少也主要来自于疫情带来的成本上

升，而非营业收入的减少，且随着国家疫情防疫政策的优化，这种不利影响将持

续减弱。 

综上所述，2022 年三季度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产生影响，

亦不会对本次发行事宜产生影响。 

（三）业绩变化情况在上市审核中心审核前可以合理预计并充分提示风险 

2022 年 7 月 13 日，本次发行通过了深交所审核中心的审核，2022 年 8 月 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705 号）。在上市中心审核之前，公司

已在公告的《关于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中，就公司工业水处理收入下降、毛利率波动的

原因及合理性，固废处理服务和毛利率波动的原因和合理性等关于收入及成本的

事项进行了回复和披露。综上，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和三季度经营业绩变化情况

在深交所审核中心审核之前可以合理预计。 

此外，保荐机构已在 2022 年 7 月 15 日公告的《东吴证券关于公司 2022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注册稿）》中对相关风险已做出充分

提示；且公司在《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中“第

五章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中也对发行人业务与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风

险进行了充分提示。 

综上所述，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已对发行人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后的经营

业绩变化情况及其他重大不利变化进行了合理预计，并进行了充分的信息披露和

风险提示，不存在损害投资者或者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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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市审核中心审核后经营业绩变动的影响因素预计不会对公司当年

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和三季度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53.96%和 39.42%，但

由于疫情原因带来的原油、石脑油成本上涨和上期惠州伊斯科并入合并报表带来

的上期投资收益增加而本期大幅减少，导致本期营业总成本增加额和增长率均大

于营业收入增长额和增长率。随着国家新冠疫情防疫政策的优化，这种成本上升

的影响不具有持续性。 

因此，2022 年半年度和三季度业绩变动情况预计不会对公司的 2022 年及以

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上市审核中心审核后经营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

大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4,899.04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

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投向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募集资金 

吉林化工园区绿色循环经济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一期） 
自建运营项目 51,312.70 34,899.04 

合计 51,312.70 34,899.04 

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公司将根

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

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

筹资金方式解决。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能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需要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通过本次投资项目，公司结合了煤化工、石油化工工业污水处理方面积累的

丰富经验和技术优势，将化工分离技术应用在了环保处理领域中，实现了对高浓

度有机废液的处理和资源化回收，对公司在高浓污水处理领域具有示范作用。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将强化专业人员培养，健全集团化采购管理，严控成本费

用，提高项目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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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财务成本将进一步降低，现金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在环

保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投资回报期限不断变长的环境下，有利于公司跟踪、筛选

优质项目。此外，由于本次募集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控股股东，因此，公司将

更坚定地保持战略定力，专注于优势领域，提高盈利能力并为广大投资者带来更

多的回报。 

因此，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和三季度业绩变化情况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六）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次发行的影响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

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条件。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和三季度

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对本次发行产生重大影响。 

 

二、会后事项专项核查意见 

发行人自通过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之日（2022 年 7 月 13 日）至本承诺

函出具日，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重大事项，具体如下： 

1．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大华审字[2020]007900 号、大华审字

[2021]0010275 号和大华审字[2022]004110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披露了《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

年度报告》，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披露了《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2022 年半年

度报告及第三季度报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万邦达没有出现影响本次发行新股的情形。 

3．万邦达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万邦达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的异常变化。公

司 2022 年半年度和三季度业绩变动不影响公司本次发行事宜。 

5．万邦达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万邦达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万邦达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有重

大影响的人员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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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万邦达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请文件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发行人业务的保荐机构及签字保荐代表人、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

计师、律师事务所及签字律师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发生更换。 

10．万邦达本次发行未做盈利预测。 

11．万邦达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

股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万邦达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万邦达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

大变化。 

14．万邦达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万邦达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自通过上市审核中心审核后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期间，万邦达不存在违

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万邦达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自通过上市审核中心审核后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期间，万邦达不存在因

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事项。 

19. 本次发行时发行人不存在利润分配未实施完毕、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

未实施完毕等情形。 

 

综上所述，自通过深交所审核中心审核通过日（2022 年 7 月 13 日）至本承

诺函出具之日止，万邦达未发生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

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

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

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

管函[2008]257 号）中规定的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

影响的事项；发行人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条件、上市条件

和信息披露要求。 

特此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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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会后事项承诺函》的签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何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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